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投保環境損害責任險或等同效益保險  

(WM-40) 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退費申請書 

填表日期：106 年 07 月 28 日                                    金額單位：新臺幣(元) 

事業名稱(繳費人)： 

△△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營利事業統一編號：12345678 

管制編號：A1234567 

營利事業登記地址：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號△樓 

事業通訊地址：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號△樓 

代表人姓名 邱小林 

承辦人姓名 陽澄琳 承辦人聯絡電話 02-27691366分機 20995 

承辦人電傳 02-87611590 承辦人電子信箱 soil@mail.epa.gov.tw 

本公司同意以上述通訊方式聯絡補件等相關事宜 

申請退費 

項目 

申請退費年度 105 

申請退費年度整治費審查金額(第 1至第 4季審查金額總和) (A) 1,475,687 

申請退費年度出口退費抵扣金額 (B) 0 

申請退費年度實際繳納整治費費額 (C)=(A)-(B) 1,475,687 

■申請投保環境責任險或等同效益之保險退費  

■申請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退費 

檢附資料 

■附表一(投保環境責任險或等同效益之保險說明，含檢附資料)     ： 10 張 

■附表二(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說明，含檢附資料)： 08 張 

■切結書（申請上述保險或工程退費，須檢附切結書 1份） 

□其他(                                              )：   張 

說明： 

1. 申請投保環境責任險退費或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

備或工程退費，須檢附切結書ㄧ份。 

2. 繳費人得以會計年度為計算單元，依據上表事由申請退還部份已繳納之整治

費，於每年 6月 1日起至 7月 31日止，檢具相關資料及中文証明文件(翻譯文

件須經公證單位認證)提出申請。 

3. 投保環境責任險或等同效益之保險退費與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

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退費之退費上限為實際繳納整治費費額之 25%。 

4. 申請投保環境責任險退費者，需檢附附表一及保險契約書影本(保險契約書條

款中須清楚載明承保範圍應包含保險期間被保險人所致所有污染環境之必要

移除、清除費用)、保費收據(列明附加意外污染責任險金額)及聲明書等相關

資料；申請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退費者，

需檢附附表二及其相關資料，若資料不全或不符規定者，本署將予退件，繳

費人應於期限內補件或修正，仍不符規定者本署得退回其申請。 

5. 申請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工程之退費時，其

支出證明文件包含發票或收據，不含營業稅之支出金額，並以開立時間為準。 

6. 申請退費項目欄位所列金額，請依各年度 1至 4季整治費審理結果總額填寫。 

7. 金額單位計算至元為止，以下無條件捨去。 

茲聲明本申報書及附件

均據實填報且無偽造 

 

 

（請蓋公司圖章及代表人章） 

修訂日期：民國 106年 3月 15日 



附表一 投保環境責任險或等同效益之保險 

投保險種名稱 保險內容 

○○產物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 

1. △△股份有限公司所屬各廠、礦區、設備於煉製、生產、鑽探

相關製程，或產製各項產品、化學原料過程，產製產品或原料

經由陸運輸交通工具、運輸管線之運輸(輸送)過程，並有儲(貯)

存作業過程，發生突發而不可能預料之意外污染事故，至第三

人財物損失，依法應由△△股份有限公司負責賠償責任而受賠

償請求時，承保公司茲就超過自負額部分之損失，於保險金額

範圍內依承保契約內容對△△股份有限公司負起賠償之責任。 

2. 因前項保險事故所發生之必要清除費用，承保公司則負起賠償

之責。 

 

 

 

 

 

 

承保公司/承保比例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保險期程 
1. 104 年 12月 01 日至 105 年 11 月 30日 

2. 105 年 12月 01 日至 106 年 11 月 30日 

總保險費用 

(新臺幣) 

              930,000         元 

(若保險期程非自申請退費年度之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需由保險公司核算退費年度之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之保險費用。) 

環境損害責任險或等同

效益保險費用 

(新臺幣) 

              191,457         元 

 (若保險期程非自申請退費年度之 1月 1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需由保險公司核算退費年度之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之保險費用。) 

檢附資料 

(3 項均需檢附，請附於

本表後) 

1. ■ 保險合約影本 (第 01 頁至第 08頁) 

2. ■ 保費收據(列明附加環境損害責任險或等同效益

保險金額) (第 09 頁至第 09頁) 

3. ■ 聲明書(列明環境損害責任險或等同效益保險金

額)  (第 10 頁至第 10頁) 

                                                                    修訂日期：修訂日期：民國 106年 3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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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明書 

立聲明書人  ○○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劉○○ )，茲為要保人 

         △△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投保環境責任險退費事宜所

需，特立此書證明暨聲明如下： 

要保人名稱： 

項

次 

投保險種名稱 

(保單編號 )及

保險期程 

保險內容 

總保險費用 

(新臺幣) 

環境損害責任險

或等同效益保險

費用 

（新臺幣） 

污染環境之必

要移除、清除

費用之契約書

條款頁碼 
(註明核算費用日期) 

1 

○○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 

(保單編號：0500-XXXXX) 

自民國 104 年  12 月   

01 日 12 時起至 105 年 

11月 30 日 12  時止 

環境損害責任險(含污染

責任險所致之必要移

除、清除費用)等詳如保

單 

NTD930,000 

(105.12.01~105.11.30) 

NTD93,394 

(105.01.01~105.11.30) 
保單第 4頁 

2 

○○產物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 

(保單編號：0500-XXXXX) 

自民國 105 年  12 月   

01 日 12 時起至 106 年 

11月 30 日 12  時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及意

外污染保險(含意外污染

責任險所致之必要移

除、清除費用)等詳如保

單 

NTD930,000 

(105.12.01~106.11.30) 

NTD98,063 

(105.12.01~105.12.31) 
保單第 8頁 

3      

4      

立書人聲明如下： 

立書人明瞭本聲明書係用作要保人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投保環境損害責任險或等同效

益保險退費所需之證明文件，前述內容與表格內填具之內容資料，且保險承保範圍已包含保

險期間被保險人所致所有污染環境之必要移除、清除費用，業經立書人查核無誤，方據實填

寫，如有填報不實者，願依法負相關民刑事責任，特此聲明。 

此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立聲明書人： (保險公司)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劉○○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06 月     25  日 

註：保險內容須記載說明與環境責任或等同效益相關的保險內容，且已於保險契約書條款中已載明承保範圍包

含保險期被保險人所致所有污染環境之必要移除、清除費用。 

                                                                              修訂日期：民國 106年 3月 15日

 

 



附表二 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益之設備或工程說明 
預防設備或工程名稱 工程類別(請勾選) 
設備/工程合（契）約名

稱： 
1F 電鍍區地板 FRP 整

修工程 
 
 
 
 

工程代碼（合/契約編

號）：【若無者免填此

項】 

10579692-40 
 
 
 

一、儲槽區、加油站之洩

漏預防 

■(一)儲槽本體及儲槽區以塑脂塗裝及包

覆、舖設防漏材質、陰極防蝕處理，以達

到預防洩漏之目的，相關材料費及施工工

程費 

■ (二)攔污設施 

□ (三)擋油堤 

二、置放區地面阻絕設施
■(一)攔污設施及油水分離設施 

□(二)水溝閘欄 

三、廢水、廢液處理設施

□(一)輸送管線之防漏設施(例如：管溝增

設鋼筋混凝土護槽、防溢堤) 

□(二)處理設施之防漏設備部分(例如：內

部包覆、舖設相關特殊材質等) 

四、廢棄物、污泥、廢水

及廢液之儲存設施 

□(一)廢水槽防漏設備部分(例如：內部包

覆、舖設相關特殊材質等) 

□(二)攔污設施 

五、金屬粉塵逸散預防 □粉塵收集系統 

設備供應商或施工廠商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設備或工程購置期程  104 年 12 月 25 日開工， 105 年 10 月 25 完工 
設備或工程地址 桃園市大園區中山北路○○號 

（註：設備或工程位於整治場址或控制場址區域內者，不得申請。）

設備或工程費用 
(不含營業稅) 

NTD2,555,000 元(未稅) 

設備或工程照片(工程請附施工前、後照片) 
 

檢附資料 
(4 項均需檢附， 
請附於本表後) 

1. ■ 施工合約或購買合約 (第 01 頁至第 02 頁) 
2. ■ 工程設計圖或設備型錄 (第 03 頁至第 06 頁) 
3. ■ 費用支出證明 (第 07 頁至第 07 頁) 
4. ■ 工程或設備驗收紀錄 (第 08 頁至第 08 頁) 

說明：須檢附所有申報退費之各設備或工程項目資料，每個設備或工程項目須各填寫一份。 
                                                           修訂日期：民國 106 年 3 月 15 日 
 

施工後施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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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公司欲依法向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申請「投保環境損害責任險或

等同效益保險及新投資於預防土壤、地下水污染有直接效益之設備或

工程」之有關款項，若有不實，願負刑事及行政法上之一切法律責任，

並同意就本次申請所得款項無條件返還貴署；如有報價併同議價辦理

者，同意以報價金額等比例計算議價後金額。 

以上聲明經本公司確認無誤，特立此書為證。 

 

此    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司名稱：△△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統一編號：12345678 

公司登記地址：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五段△△號△樓 

公司代表人及立書人（請簽名）： 

（請蓋公司大印及代表人章）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0 7  月   2 8 日 

 

 




